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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法令檢討小組第 5次會議議程 

時間：104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14 時 30 分    地點：法務部 401 會議室 

程    序 
使用 

時間 
起訖時間 

壹、主席致詞 2分鐘 14：30-14：32 

貳、確認第 4 次會議紀錄 10分鐘 14：32-14：42 

參、報告事項 

議事組工作報告：法令檢討小組

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報告單位：議事組 

10分鐘 14：42-14：52 

肆、討論事項 

案由：審查「各機關因應結論性

意見與建議之法令檢討辦理情

形」。 

60分鐘 14：52-15：52 

伍、臨時動議 10分鐘 15：52-16：02 

陸、散會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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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法令檢討小組第 4次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2月3日（星期二）下午14時30分 

地點：法務部4樓401會議室 

主席：吳委員景芳                           記錄：柯素萍 

出席人員：李委員念祖、楊委員芳婉(以上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人員：呂司長文忠、劉副司長英秀、周檢察官文祥、邱科長黎

芬 

壹、 主席致詞： 

首先歡迎總統府人權諮詢會本屆新任委員楊委員芳婉出席本次

會議，並感謝本屆新任委員黃委員鴻隆提供寶貴的書面意見，

也謝謝各位委員與會，我們開始今天的會議。 

貳、 確認本小組第3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認。 

參、 報告事項：本小組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決定：准予備查。 

肆、 討論事項 

一、 案由：審查「各機關因應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法令檢討辦

理情形」 

發言要旨：(按出席人員發言順序) 

議事組邱科長黎芬： 

有關會議資料中之分類清冊，議事組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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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類案件，屬經主管機關表示為「已完成制(訂)定或

修正」之案件，須請委員確認。 

(二) 第二至四類，屬經主管機關表示為「制(訂)定或修正

中」、「將配合修正」及「研議中」案件，其日後如經

主管機關完成修正，議事組即會配合將案件移列至第一

類案件，並再請委員確認。 

(三) 第五類案件，屬經主管機關表示為「無須修正」之案件，

亦須請委員確認。 

李委員念祖：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11點所列應修正之法令為《消除一切形

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或《反歧視專法》，但該點之專家意

見尚包含《兒童權利公約》、《保護所有移工及其家庭成員

權利國際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保護所有人

免遭強迫失蹤公約》以及《禁止酷刑公約》等公約，建議均

應納入第11點之法令檢討範圍。 

主席： 

本小組審查不符合兩公約法令檢討之範圍，不以「審查各機

關對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的初步回應會議」之決議及機關回應

內容為限，亦包含國際人權專家作成之結論性意見與建議，

爰各位委員認有漏列部分，亦可再納入法令檢討之審查範

圍。有關第11點所涉及之公約部分，可逐案討論並視其辦理

進度，增列入分類清冊中。 

楊委員芳婉：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效力如何？是否完全拘束行政機關？

各機關有無裁量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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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國際人權專家對我國初次國家人權報告提出結論意見與建

議後，後續由各機關對結論性意見與建議提出初步回應意

見，並由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委員輪流擔任主席，召開多

場審查會議，並採委員共識決議，惟相關會議決議係屬「建

議」性質，對各機關並無強制性。 

李委員念祖： 

《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公約》第 4條規定：「各締約國

應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在本國的刑法中將強迫失蹤行為列為

犯罪。」，以我國現行條文觀之，有關侵害他人人身自由之

處罰規定，均屬概括性，並未針對「強迫失蹤」，制定相關

法律予以規範。法務部認為現行法令規範是否已符合本條規

定之意旨？規範態樣與強度是否已足夠？ 

呂司長文忠： 

依法務部檢察司填復國發會GPMnet系統本點次辦理情形之內

容觀之，係認為刑法第125條第1項第1款及第302條，即屬《保

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公約》之相關規範。 

主席： 

(一)有關《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公約》部分，請相關機

關參考委員意見研議。 

(二)有關第33-34點次部分，黃委員俊杰提供書面意見如下：

「原民會應補充該次會議之決議內容，並具體說明後續

平埔族群事務推動之基本立場及時程。」，另第68點次

部分，黃委員鴻隆亦提供書面提案，請各位委員參酌兩

位黃委員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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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科長黎芬： 

  原民會已於本次會議前提供該次會議決議內容。 

李委員念祖： 

(一) 有關第56點次部分： 

1.赦免法雖經主管機關檢視並不牴觸兩公約，惟非不得依

公約精神來調整現行條文內容。依照公政公約第6條規

定，受死刑宣告者，有請求特赦或減刑之權，故赦免法

應制定請求程序及審議機制之相關程序，以利此權利之

行使，現行赦免法就此部分尚無明文，或有模糊之處。 

2.推動兩公約之施行，在法令檢討之面向，應非僅限於違

反兩公約規定之法令，始有修正之必要。如現行法令能

參照公約精神再精進修正，或就法令未明文規定或模糊

部分可明確規範，則更可彰顯公約所保障之權利，俾達

成強化人權保障的目標，故仍請主管機關積極研議修正

赦免法。 

(二) 有關第57點次部分： 

1.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之「心神喪失」用語，配合刑

法第19條修正後之「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之用語

予以修正，應無問題。心神喪失與精神耗弱概念並非醫

學上之用語，而刑法就此用語修正之目的，是為達成醫

學與法學之調和，俾利法官了解醫學用語，並藉助醫學

專家之鑑定意見，而對責任能力為更準確之認定，故參

用醫學用語來修正刑法條文之用語。然法學與醫學之對

話，非僅靠修正刑法上之用語，即可達成縮小差距之目

的，藉由刑事訴訟程序中醫學與法學對話機制，及透過

鑑定機制標準化之過程，並將之明文規定於條文中，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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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成配合刑法第19條修正「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

用語之修法目的。 

2.另我國廢除死刑與否，目前雖仍在取得共識中，惟有關

精神障礙者部分，應由主管機關參酌兩公約第6條之精

神，先確立精神障礙者是否如同懷孕婦女是被排除於被

判處死刑或執行死刑之立場，如經確立是被排除之立

場，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得」減其刑，建議修正為「應」

減輕其刑，以避免法官藉由引用該項次，迴避精神障礙

者不得被判處死刑之原則。 

(三) 有關第68點次部分：國際人權專家之審查結論，並未認

定欠稅者不能限制出境，其所重視的是對於欠稅者限制

出境之程序要求，限制出境之裁定應由法官為之。黃委

員鴻隆所提供之書面意見，對於主管機關財政部訂定限

制出境之客觀審查標準予以肯定，但並未否定本點次之

有關程序要求之審查結論。 

(四) 有關第76點次部分：近日已有討論將憲法規定之投票年

齡從20歲降低至18歲，此種公法權利之行使，已認定18

歲者已具有相當之行為能力，故有關結婚年齡之修正，

是否能請主管機關併同相關議題通盤考量，以取得一致

性之結論。 

楊委員芳婉： 

(一) 有關第57點次部分：對醫學界而言，刑法第19條之精神

障礙或心智缺陷之用語，雖已修正為醫學用語，但精神

鑑定之困難，係在於刑法第19條第1項及第2項之「致不

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其辨識能力」、「致其辨識行

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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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分應是法律上而非醫學上之認定，故確實需要主管

機關設計醫學與法學之對話機制，並用適當的文字呈現

在法條上，因為這樣的問題不僅於刑事領域，在民事領

域亦面臨相同之問題。 

(二) 有關第76點次部分：主管機關辦理情形載明有關結婚年

齡之修正，學者專家未能取得共識，但本人所參加之相

關研討會議，均已獲修正結婚年齡之共識，且經由保護

婦女懷孕年齡等相關議題之討論，反對聲音應已減少，

故請主管機關再行確認所載明之辦理情形是否有誤。 

主席： 

(一) 有關第57點次部分： 

1.我國法學家與精神醫學家沒有溝通機制，政府部門也未

就此建立管道與制度，實務上常見的困頓之處在於司法

機關交由醫學機構作成之精神鑑定報告無法使用，因醫

學鑑定報告之醫學用語與法條之用語產生轉換上之困

難。司法院應與醫學專家對談，俾使醫學鑑定報告可以

在司法實務上發揮作用，讓醫學鑑定報告能產生法律上

的鑑定效力。 

2.法務部應可說明刑法第19條之修正意義，現行刑法第19

條立法體例與精神是符合時代潮流，其採取生理學兼心

理學的立法方式，符合世界潮流，基本上是進步的立法，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法條中有關生理學的原因之用語，

如何能對應到當前生理學上之用語與概念，這是需要法

學與醫學兩個團體的對話，並且對法條中之用語，做出

進一步之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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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第68點次部分：黃委員鴻隆本次所提之書面提案部

分，仍有需各位委員交流意見之處，建議本案保留，俟

下次會議再行討論。 

李委員念祖： 

有關第63點次部分，主管機關司法院所填報之辦理情形為已

研修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草案，並送立法院審

議，爰刑事妥速審判法無須修正。惟司法院並未說明刑事訴

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之修正，與刑事妥速審判法無須修

正有何關聯處。又司法院之辦理情形與本點次專家意見有何

關聯？請主管機關補充說明。 

楊委員芳婉： 

贊同李委員的意見，並請司法院於下次會議前提供刑事訴訟

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之草案供參。 

二、 決議： 

           分類清冊之審查結果如下： 

           (一)第一類「已完成制(訂)定或修正」案件： 

1.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11點次，增列已完成制定之《兒

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等2案。 

2.其餘案件照案通過。 

           (二)第二類「制(訂)定或修正中」案件及第三類「將配合

制(訂)定或修正」案件：業經本小組確認，請各該主

管機關持續更新辦理情形。 

           (三)第四類「研議中」案件： 

1.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11點次，增列《保護所有移工及

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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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公約》以及《禁止酷刑公約》等3案，並請相關

機關參照委員意見研議辦理。 

2.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33-34點次部分，請原民會參酌

黃委員俊杰之書面建議辦理。 

3.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56點次部分，請法務部參照委員

意見積極研議。 

4.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57點次部分，請司法院參照委員

意見積極研議。 

5.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68點次部分，保留至下次會議討

論。 

6.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76點次部分，請法務部參照委員

意見再行研議確認。 

7.其餘案件業經本小組確認，請各該主管機關持續更新

辦理情形。 

(四)第五類「無須制(訂)定或修正」案件： 

1.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63點次部分，請司法院參考委員

意見補充說明，本點次保留至下次會議討論。 

2.其餘案件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16時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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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法令檢討小組第 4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編號 決議項次 決議內容 辦理情形 備註 

1 
討論事項之

決議(一)1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11

點次，增列已制定完成之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施行法》等 2案。 

議事組已將《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列

入第 11 點次，並納入分類清冊之

「(一)已完成制(訂)定或修正」類

別。(詳如後附分類清冊第 1頁) 

 

2 
討論事項之

決議(三)1.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11

點次，增列《禁止酷刑公

約》、《保護所有移工及其

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及《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

失蹤公約》等 3案。 

1. 議事組已將《禁止酷刑公約》列

入第 11點次，並納入分類清冊之

「(二)制(訂)定或修正中」類

別。(詳如後附分類清冊第 30、31

頁) 

2. 議事組已將《保護所有移工及其

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列入第

11點次，並納入分類清冊之「(四)

研議中」類別。(詳如後附分類清

冊第 83、86、87頁) 

3. 議事組依法務部之回應意見，將

《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公

約》列入第 11點次，並納入分類

清冊之「(五)無須制(訂)定或修

正」類別。(詳如後附分類清冊第

132頁) 

 

3 
討論事項之

決議(三)2.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33-34 點次部分，請原民

會參酌黃委員俊杰之書

面建議辦理。 

原民會更新辦理情形詳如後附分類

清冊第 95頁。 

 

4 
討論事項之

決議(三)3.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56

點次部分，請法務部參照

委員意見積極研議。 

法務部未更新辦理情形。(詳如後附

分類清冊第 95-98頁) 

 

5 
討論事項之

決議(三)4.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57

點次部分，請司法院參照

委員意見積極研議。 

司法院更新辦理情形詳如後附分類

清冊第 103、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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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討論事項之

決議(三)6.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76

點次部分，請法務部參照

委員意見再行研議確認。 

法務部更新辦理情形詳如後附分類

清冊第 109、1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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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案由：審查「各機關因應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法令檢討辦理情形」。 
說明： 

一、 102 年 4 月 9 日第 11 次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通過議事組提

報之「針對國家人權報告書列舉的人權缺失及待改進事項，建立

改善、監測、督考機制，以符合兩公約的規範」報告案，該報告

中規劃於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設立法令檢討小組(下稱本小

組)，以督促各機關檢討國家人權報告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

見提及之法令及行政措施缺失。 

二、 依上開決議，本小組綜合「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審查各機關對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的初步回應會議」決議及機關回應內容提及應

檢討之法令，彙整製作「各機關因應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法令檢

討辦理情形」分類清冊(辦理進度截至 104 年 4 月 30 日止)，並

自 103年起共召開 4次法令檢討小組會議，已完成 88案審查(詳

如附表)。 

三、 提列本次會議審查案如次： 

(一) 第 11點次： 

1.《禁止酷刑公約》部分(清冊第 30、31頁)。 

2.《保護所有移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部分(清冊第

83、86、87頁)。 

3.《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公約》部分(清冊第 132頁)。 

(二)第 63點次(清冊第 148-150頁)。 

(三)第 68點次(辦理情形請詳分類清冊第 105-1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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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因應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法令檢討辦理情形」已完成審查列表 

 (一)已完成制(訂)定或修正： 

主管機關已完成制(訂)定或修正者計 20案： 

點次 法令 
公(發)布 

日期 

主管 

機關 

分類

清冊

頁碼 

相關法令 備註 

11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

法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施行法 

103/06/04 

103/08/20 

衛福部 

1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

視國際公約施行法或

反歧視專法、禁止酷刑

公約、保護所有移工及

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

公約、保護所有人免遭

強迫失蹤公約 

 

36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

供者登記及管理辦

法 

103/09/15 
衛福部 

 
3 

性別工作平等法§20 

 

37 
職業安全衛生法(原

勞工安全衛生法) 
102/07/03 

勞動部 

 
5 

 
 

38 就業服務法§58 102/12/25 勞動部 8 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  

39 

職業安全衛生法(原

勞工安全衛生法) 

就業服務法§58 

102/07/03 

 

102/12/25 

勞動部 10 

勞動基準法§1、派遣勞

工保護法草案、家事勞

工保障法草案 

 

41 

建教合作機構參與

建教合作應備條件

認定辦法 

103/03/26 勞動部 12 

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 

 

45 

職業安全衛生法(原

勞工安全衛生法) 

就業服務法§58 

102/07/03 

 

102/12/25 

勞動部 13 

派遣勞工保護法修正

草案、家事勞工保障法

草案、工會法§4、勞資

爭議處理法§54第 2項

第 1款 

 

47-49 

各機關經管國有公

用被占用不動產處

理原則第 1點第 1項 

103/6/17 財政部 15 

都市更新條例 

§25-1、§36 第 1 項、

土地徵收條例、都市計

畫法、區域計畫法、莫

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

別條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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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1 

○○縣(市)遊民收

容輔導自治條例範

例§2 

103/7/31 衛福部 18 

 

 

61 

提審法§1 

行政訴訟法§237 之

10至 17 

入出國及移民法 

103/01/08 

103/06/18 

 

104/02/04 

司法院 

 

 

內政部 

20 

入出國及移民法 

§38、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18 

 

62 

行政訴訟法§237 之

10至 17 

入出國及移民法§38 

103/06/18 

 

104/02/04 

司法院 

 

內政部 

23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18、香

港澳門關係條例§14 

 

64 刑事妥速審判法§7 103/05/20 司法院 24   

69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傳染防治及感染者

權益保障條例 

§18-§20 
104/02/04 衛福部 26 

 本案由

(二)制

(訂)定

或修正

類別項

下移列 

71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5、§12、§18之 1 
103/01/29 法務部 28 

 
 

(二)制(訂)定或修正中： 

主管機關檢視後，刻正辦理制(訂)定或修正者計 39案： 

點次 法令 修法進度 
主管 

機關 

分類清

冊頁碼 
相關法令 備註 

20 都市更新條例§32-1 
立法院審

議中 
內政部 32 

行政程序法  

22 

勞基法§20 

 

企業併購法§16、§17 

主管機關

研議中 

立法院審

議中 

勞動部 

 

經濟部 
34 

  

24-25 檔案法§17~§22 
立法院審

議中 
國發會 35 

國家安全法§9  

27 性別平等基本法草案 
主管機關

研議中 

行政院 

性平處 
38 

  

35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

法(草案) 

國土計畫法(草案) 

 

區域計畫法 

行政院審

查中 

立法院審

議中 

立法院審

原民會 

 

內政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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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中  

36 性別工作平等法§20 
立法院審

議中 
勞動部 42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

供者登記及管理辦

法 

 

38 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 
行政院審

查中 
勞動部 44 

就業服務法§58  

39 

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 

 

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 

 

行政院審

查中 

行政院審

查中 

勞動部 46 

勞動基準法§1、職業

安全衛生法、就業服

務法§58 

 

41 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 
行政院審

查中 
勞動部 48 

建教合作機構參與

建教合作應備條件

認定辦法完成審查 

 

44 

工會法§4 

 

勞資爭議處理法§54第

2項第 1款 

主管機關

研議中 

主管機關

研議中 

勞動部 49 

團體協約法  

45 

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 

 

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 

 

工會法§4 

 

勞資爭議處理法§54第

2項第 1款 

行政院審

查中 

行政院審

查中 

主管機關

研議中 

主管機關

研議中 

勞動部 49 

職業安全衛生法、就

業服務法 

 

46 國籍法§9 
立法院審

議中 
內政部 51 

  

47-49 

都市更新條例§25-1、 

§36第 1項 

 

土地徵收條例(徵詢意

見及避免強制驅離) 

立法院審

議中 

 

主管機關

研議中 

內政部 53 

都市計畫法、區域計

畫法、莫拉克颱風災

後重建特別條例 

§20、各機關經管國

有公用被占用不動

產處理原則第 1點第

1項 

 

52 優生保健法§9第 2項 
立法院審

議中 
衛福部 55 

  

57 
刑事訴訟法§289 第 3

項 

立法院審

議中 
司法院 56 

刑法§19、§33、刑事

訴訟法 § 294 第 1

項、§465第 1項§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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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項第 1款、人體

器官移植條例 

58 
刑法§28~§31、§125~ 

§127、§134 

主管機關

研議中(§

125 、 §

126) 

法務部 61 

  

59 

難民法草案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17第 8

項~第 10項 

立法院審

議中 

立法院審

議中 

內政部 

 

陸委會 

 

63 

入出國及移民法  

61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18 

立法院審

議中 
陸委會 64 

提審法§1、行政訴訟

法§237之 10至 

§237之 17、入出國

及移民法§38 

 

62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18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14 

立法院審

議中 

立法院審

議中 

陸委會 66 

行政訴訟法§237 之

10至 17 

 

63 
刑事訴訟法§101 第 1

項第 3款 

立法院審

議中 
司法院 67 

刑事妥速審判法§5  

65 刑事訴訟法§388 
立法院審

議中 
司法院 69 

刑事訴訟法§376  

67 刑事訴訟法§422 
立法院審

議中 
司法院 70 

  

72 
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

維護法草案 

立法院審

議中 
通傳會 70 

  

73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104 

主管機關

研議中 
內政部 73 刑法§246 

 

75 

集會遊行法(研擬由許

可制改為報備制) 

入出國及移民法§29 

立法院審

議中 

主管機關

研議中 

內政部 74 

  

80 

優生保健法§9第 2

項、§10第 1項 

優生保健法施行細則 

§4 

立法院審

議中 

主管機關

研議中 

衛福部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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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配合制(訂)定或修正： 

主管機關檢視後，將配合辦理制(訂)定或修正，但尚未辦理相關程序者 

計 1案： 

點

次 
法令 主管機關 

分類

清冊

頁碼 

相關法令 備註 

56 刑事訴訟法§460、 

§461、§465 
司法院 79 

赦免法  

(四)研議中： 

    主管機關仍在研議是否須制(訂)定或修正相關法令者計 13案： 

點次 法令 主管機關 

分類

清冊

頁碼 

相關法令 備註 

11 

反歧視法或消除一切形式種族

歧視國際公約施行法 

 

內政部 

 

 

83 

禁 止 酷 刑

公約、兒童

權 利 公 約

施行法、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施行法、保

護 所 有 移

工 及 其 家

庭 成 員 權

利 國 際 公

約、保護所

有 人 免 遭

強 迫 失 蹤

公約 

 

24-25 國安法§9 國防部 87 
檔案法 

§17~§22 

 

28 
內政部 97年 11月 3日內授中戶

字第 0970066240號令 

行政院性

平處 

內政部 

衛福部 

89 

  

33-34 原住民身分法 原民會 93   

56 赦免法 法務部 95 

刑 事 訴 訟

法§460、 

§46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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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刑事訴訟法§294 第 1 項、§465

第 1項及§467第 1項第 1款 

 

刑法§19、§33 

司法院 

 

 

法務部 

98 

刑 事 訴 訟

法§289第 3

項、人體器

官 移 植 條

例 

 

70 刑法§239 法務部 107   

74 

刑法(妨害秩序、妨害自由、殺

人、傷害、妨害名譽與信用等罪

章) 

殘害人群治罪條例 

法務部 108 

  

76 民法§980、§973 法務部 109   

78-79 

多元性別法令 

 

民法 

行政院 

性平處 

法務部 

111 

  

(五)無須制(訂)定或修正： 

    經主管機關檢視法規後，認為未違反兩公約或現行已有相關法規範，故無須

修正者計 15案： 

點次 法令 主管機關 

分類

清冊

頁碼 

相關法令 備註 

20 行政程序法 法務部 134 
都市更新條

例§32-1 

 

23 環保署主管法令 環保署 135   

35 無 財政部 136 

原住民族土

地及海域法

(草案)、國

土 計 畫 法

(草案)、區

域計畫法 

 

39 勞動基準法§1 勞動部 137 

派遣勞工保

護法修正草

案、職業安

全衛生法、

家事勞工保

障法草案、

就業服務法

§58 

 

42 身心障礙者就業歧視專法 勞動部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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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團體協約法 勞動部 141 

工會法§4、

勞資爭議處

理法§54 第

2項第 1款 

 

47-49 

都市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 

產業創新條例 

農業發展條例 

莫拉克颱風重建特別條例 

內政部 

 

經濟部 

農委會 

重建會 

141 

都市更新條

例§25-1、 

§ 36 第 1

項、土地徵

收條例 

莫 拉

克 颱

風 重

建 特

別 條

例 已

於 103

年 8月

30 日

停 止

適用 

57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衛福部 144 

刑事訴訟法 

§289第 3

項、§294第

1項、§465

第 1項§467

第 1項第 1

款、刑法 

§19、§33 

 

59 
入出國及移民法(不強迫遣返

原則) 

內政部 

 
147 

難民法草

案、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

條例§17第 8

項~第 10項 

 

65 刑事訴訟法§376 司法院 150 
刑事訴訟法 

§388 

 

73 刑法§246 法務部 153 

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 

§104 

 

 

 

 


